
教育部办公厅文件

教职成厅〔2018〕2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中等职业学校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各

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

计划（2017—2020 年）》，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切

实做好 2018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职普招生大体相当要求

各地要严格按照职普招生大体相当的原则，推动普通高中和

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科学制订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



计划并严格执行。职普比例较低的地区要重点扩大中等职业教育

资源，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要积极引导应往届初中毕业

生、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城乡劳动者、退役士兵等接受中等职业

教育。2018 年中等职业学校秋季招生补录时间，原则上截止到

2018 年 11 月 10 日。

二、精准实施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动

东西部各省份要按照《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

2020 年）》《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要求，继续实施好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动。

西部地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扶贫部门摸清 2018 年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底数，确定招生计划。东部地区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根据对口合作协议，安排招生学校、招生专业，做好招生工

作。招生录取结束后，中等职业学校要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录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对到东部

地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西部地区省份

从财政扶贫资金中按照每生每年 3000 元左右的标准给予资助；东

部地区省份从东西扶贫协作财政援助资金中按照每生每年不少于

1000 元的标准给予资助，用于学生的交通、住宿、课本教材、服

装等方面费用。

三、优化招生专业和结构

各地要根据国家创新驱动、经济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需求，调整优化招生专业和结构，充分利用中等职



业教育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社会需求不足、毕业生就业

困难的专业，应坚决调减招生规模；对办学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办学条件不达标的中等职业学校，应严格限制招生或停止招生。

鼓励经济发达地区面向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扩大

招生规模。加大对新疆、西藏的支持力度，继续做好内地中职班

招生工作。

四、严肃查处违规招生行为

各地要严格审查所辖中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招生资格，审核

招生计划、招生专业、招生简章等，面向社会公布具有招生资格

的学校名单。对高等职业院校开设中职学历教育班，要严格审查

其办学资质；对不具备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办学资质的学校和未经

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中职异地分校、办学点，要坚决取

缔招生资格。

严禁招生过程中进行生源封锁和地方保护，严禁教师干预或

代替学生填报志愿，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在招生过程中向中等职

业学校或学生索要、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实物。要加强执纪问

责，严肃查处虚假招生宣传、违规承诺和乱收费行为。对违反招

生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并依纪依规追责问责。

五、强化招生宣传和服务

要加大综合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纸媒和

新媒体等形式，结合职业教育活动周、校园开放日、政策咨询会、

宣讲会等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招生宣传，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充



分了解职业教育招生、助学和就业政策。要深入农村贫困地区，

为考生提供面对面的政策解读。

我部将继续实施招生通报制度。请各地于2018年6月1日前，

将东西协作招生计划函报我部职成司；于8月至11月的每月月底，

将东西协作招生进展情况（附件 1、附件 2）、中职招生进展情况

（附件 3、附件 4）函报我部职成司。

联系人：卢昊，张春晗 电子邮箱：zzxxc@moe.edu.cn

电话：010-66097143，66097008 传真：010-66020434

附件：1.2018 年“东西部中职学校联合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2.2018 年“东部地区中职学校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3.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18 年月）

4.部分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18

年月）

教育部办公厅

2018 年 4月 11 日



附件 1

2018 年“东西部中职学校联合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省（区、市）教育厅（教委）（盖章） 单位：人

省份

类别
招生学校 学校类别

招生

计划
招生专业

协作省份情况

省份 联办学校
送生

人数

分段培养

方式
联办专业

帮 扶 □

被帮扶 □

帮 扶 □

被帮扶 □

备注：1.此表格请协作双方省份协商确认后填写；

2.“招生学校类别”请填写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国家重点校、省级示范校或重点校、其他；

3.“分段培养方式”包括“1+2”或“2+1”等分段培养方式；



4.“送生人数”指被帮扶省份教育部门会同扶贫部门确定的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省（区、市）

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优质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



附件 2

2018 年“东部地区中职学校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省（区、市）教育厅（教委）（盖章） 单位：人

帮扶省份招生学校 学校类别
招生

计划
招生专业

被帮扶省份情况

省份 送生人数 培养方式

备注：1.此表格请协作双方省份协商确认后填写；

2.“招生学校类别”请填写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国家重点校、省级示范校或重点校、其他；



3.“培养方式”包括“现代学徒制”或“订单式”等培养方式；

4.“送生人数”指被帮扶省份教育部门会同扶贫部门确定的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省（区、市）

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优质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



附件 3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18 年 月）

省（区、市）教育厅（教委）（盖章） 单位：人

省份 2018 年计划招生数 实际招生数 完成比例

备注：实际招生数包括技工学校招生数。



附件 4

部分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18 年 月）

（盖章） 单位：人

地区 普通高中招生数

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

总数
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

三类中职学校招生数

技工学校

招生数

南疆四地州

四川藏区

云南藏区

甘肃藏区

青海藏区

四川凉山州

云南怒江州

甘肃临夏州

备注：此表由新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教育厅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填写。


	3.“分段培养方式”包括“1+2”或“2+1”等分段培养方式；
	3.“培养方式”包括“现代学徒制”或“订单式”等培养方式；

